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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综合社会保险制度的尝试性研究——基于福建省厦门市官任村的个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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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雏形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江苏省

[1]。迄今为止，农民社会保障包括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农村合作医疗

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个方面，但这些制度仅仅局限于部分试

点地区，没有在全国统一实行。2004年，福建省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将农村家庭年人均收入1000元确定为最低生活保障线，实现

应保尽保。而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却迟迟未见动静。

事实上，我们经过调查发现，这两项保险制度恰恰是当代农民的迫切需

要。 

作为福建省唯一的经济特区，厦门市按照“居住社区化、资产股份

化、从业非农化、福利社保化”的农村城市化目标，在2003年全部完成

了21个行政村的“村改居”工作[2]。但是“村改居”之后农民的社会

保障问题突显出来，尤其是农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缺失严重威胁到

农民的未来生活与社会稳定。本次调查选择“村改居”后的厦门市官任

居委会作为调查地点，采用偶遇调查的方式，对10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

和个案访谈，在10名受访者中，男女比例为1：1。下面我们将分析本次

调查结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农民的社会保障需要，并尝试性地

提出建构包括农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在内的农村综合社会保险制度。 

 

一、官任村居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调查 

 

原官任村的土地从1980年开始陆续被征用，到1984年一次性征用

完，共计二、三百亩，只有很小一部分的土地征用赔偿费发放给村民。

厦门市在2004年颁布了《厦门市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暂行办法》，

该办法只适用于后来征地的村民，像官任村这种80年代就被征地的社区

无法享受这种“土地换社保”的优惠政策。 

尽管没有正规的社会保障，原官任村还是自力更生筹集了助学金和

养老金。他们用原来的村集体财产申请了一块土地，建成11间店面出

租。后来由于租金下降一半，助学金只维持了两年。而养老金从1994年

开办至今，从未间断。领取标准是，属于农转非的本地村民，分三个档

次领取。50岁—60岁，每月领取150元；60岁—70岁，每月领取200元；

70岁以上的每月领取250元。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原官任村居民以下两个需求比较突出。 

（一）农村医疗资源稀缺，农民参加医疗保险的意愿明显。 

农村合作医疗曾一度盛行于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但1978年以后

趋向瓦解。“合作医疗”与合作社的“保健站”及数量巨大的“赤脚医

生”一起，成为解决我国广大农民医疗问题的三件法宝[3]。尽管合作



医疗的水平低，但在解决农村医疗问题、提高农民健康水平方面功不可

没。原官任村的村民对合作医疗的描述足以说明这点。 

个案3：“以前有赤脚医生，当时我觉得我们以前在农村的时候，

好像有什么感冒等小病都是找他拿药的，很方便。” 

个案7：“我们以前是农村，农村就有合作医疗，看病免费。我们

一生病，那合作医疗赤脚医生马上到我们家里去看。” 

90年代中期以后合作医疗的恢复状况不如以前。卫生部1998年进行

的“第二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只有6.5%的农村居民享

受合作医疗。这与70年代90%以上的合作医疗覆盖率相比，有很大差距

[3]。这说明合作医疗的作用大大下降，相当规模的农村居民失去了社

会或社区提供的集体医疗保障，不得不恢复家庭保障和自我保障。 

官任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在“文革”以后就消失了，至今没有恢复。

村里的医疗资源稀缺，除了两家私人诊所外，医院、卫生所等其他医疗

设施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村民如果生病大多是自己先坚持几天或买

点药吃，实在无法坚持才寻求村外的医疗资源，去医院看病。 

村民们对自己及其父母未知的医疗费用感到担心，10名受访者中就

有6人把生病排在自己最担心事情的第一位。他们对每月交一些医疗保

障金的医疗保险方式表示欢迎。他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保险的互助性，对

医疗保险的需求意向非常明显。 

个案2：“如果没有医疗保障的话，生病了，谁来管？没有保障，

所以需要来交。真的是需要社会提供这方面的保障。” 

个案3：“我觉得大家这样子互助嘛。（有了医保）比较保险嘛。

城市大病都付不起，稍微一下子就花掉全家的积蓄了。所以医保这一块

还是很需要的。” 

个案10：“你要是交一点，以后政府给我们补贴一点，不就比较

省。要是生病什么的，看（政府给）医保来帮助，最要求这一条。” 

（二）农民对养老保险的需求明朗化。 

自90年代初开始，国务院指定由民政部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

点工作。1991年，民政部农村养老办公室制定了《县级社会养老保险基

本方案（试行）》。该《方案》显然不同于实行“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

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农民个人缴纳的保险费和集体补助

全部记在个人名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个人账户储备积累制。

根据《方案》，各地从1991年开始逐步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

工作，经过8年的努力，参保人数达到8025万人。然而到了2000年底，

人数却下降到6172万人[3]。可见，原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效果不理

想。可以说，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浪潮中，农村的土地保障功能日益弱

化，广大的农民只能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养老。 

但是，这一传统模式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正遭遇严重挑战。一方面，

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农村核心迅速增加。家庭规模的缩小，进一步弱

化了家庭和养老功能。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中的青壮

年大量涌入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速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所有这

些都使得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官任社区也是如此，在十名受访者中就有5户核心家庭，1户空巢家



 

庭。家庭的小型化和人口的老龄化迫使村民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的养老

方式，逐渐接受其他的选择。对养老院的态度也不再是清一色的反对，

说明村民对养老方式的选择更趋理性，也更多元化。 

个案3：“如果有一个敬老院，让老人到那边，也比较不孤单。我

还是赞成去养老院养老。要不然以后都是独生子女呀，两边加起来就8

个了，那他们就不要上班，办个老人院就可以了。” 

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赡养父母的传统，“养儿防老”的思想在

农民心中根深蒂固。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种思潮的影响，子女可能

出于各种原因无法赡养老人，但是他们往往会经受不住舆论“不孝”的

压力而让老人留在家里养老。而且，家庭养老不仅能够基本上满足老年

人日常生活的需要，同时还建立了家庭成员之间的频繁互动，对于满足

交往及情感体验方面的需要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作为农业人口占

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及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家庭养老仍将

是广大农村人口解决老年人保障的现实选择。 

尽管家庭养老还是目前农村的主流养老方式，但是农民也开始顺应

时代的变化，慢慢萌发了养老保险的意识，有了力争在自己丧失劳动能

力之前，为自己积攒一笔用于未来养老资金的想法。虽然对养老保险制

度化还有些担心，对养老保险的看法还不很成熟，但十名受访者全部表

示愿意参保，对养老保险的需求已经明朗化。同时，农民也开始认识到

国家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缺位，希望政府能尽快地帮助农民

建立起农村养老保险。 

个案2：“希望政府能把这个福利提高，特别是对农村，太不公平

了。” 

个案4：“就是要把养老保险做到好，老百姓理解了，并不是说没

有市场。国家也减少负担，对我们子女也减少负担是比较好。因为毕竟

老的话，经济、体力各方面都是比较没有保障。” 

个案10：“这样省得孩子负担嘛。要看政府要不要帮助。政府要是

不要，我们自己怎么有办法？” 

 

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思路 

 

现在，福建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建立，这对于省内的农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福音。虽然这种由县级负担40%，乡级负担30%，村级负担

30%的保障制度水平较低，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农村贫困人口获得

最基本的保障。当前农民最迫切的社会保障需求是医疗保险和养老保

险。因此，我们借用“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这一概念，建立包括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两个项目的农村综合社会保险。 

农村综合社会保险是与城镇社会保险对应的一种社会保险。与城镇

社会保险的五个险种不同，农村综合社会保险仅设两个险种(医疗、养

老)，其缴费水平和待遇标准都较城镇社会保险低，实行“低缴费，广

覆盖”的原则。农村综合社会保险的保费应该由政府和农民共同分担，

政府出资的比例大一些，农民的比例小一些。另外，综合社会保险中两

个不同险种可以结合基金的收支情况，适当调整各自在综合社会保险中

所占的比例。 

 



（一）方案设计。 

根据农民职业身份，把有稳定工作岗位的农民和无稳定职业或失业

（包括被征地无业）的农民区分开来：对于有稳定工作岗位的农民应该

把他们纳入城镇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和养老保险体系，对于无稳定职业或

失业（包括被征地无业）的农民，则参加农村综合社会保险。 

1．医疗保险 

目前，全国农村大致有四种类型的合作医疗：“保小不保大”，即

只对小灾小病进行经济补偿；“保大不保小”，即只对大病给予适当的

经济补偿；“保小亦保大”即不但对小病给予补偿，对大病、重病一次

累计医药费超过一定数额，亦给予相应补偿；还有一种合作医疗，是将

疾病治疗与预防保健结合起来[4]。我们认为，因为“保大亦保小”的

形式比较适合农村各类人员的需要，所以农村综合社会医疗保险应该采

用这种形式。 

“保大”，即重大疾病保险。保险费按年计收，并按整户参保的原

则一次缴清，每年每人100元。农民的住院医疗费用按下列标准补偿：

1000元以下，不予补偿；1001元至3000元，补偿35％；3001元至5000

元，补偿45％；5001元至10000元，补偿65%；10001元至30000元，补偿

75％；30001元以上，补偿85％。一次性报销补偿最高可达5万元，全年

累计最高补偿限额为5万元。  

“保小”，即恢复合作医疗，由农民个人和所在村集体共同筹集医

疗基金。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缴费标准。农民患病时所需

的医疗费用，由合作医疗基金组织和个人按一定比例共同负担。同时，

卫生主管部门应整合城乡医疗资源并对其进行合理配置，尽快培养出一

批医德好、技术高的“赤脚医生”，解决农民遇小病自己乱吃药的问

题，方便广大农民。 

2．养老保险 

凡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50周岁及以上的农民可选择按全省上年度

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标准或最低工资标准为基数缴费，比例为20％，

一次性缴纳15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凡男年满45周岁不满55周岁、女年

满40周岁不满50周岁的被征地人员可选择按全省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60％—100％的标准或最低工资标准为基数缴费，比例为20％，一次性

缴纳8—15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凡男年满18周岁不满45周岁、女年满

18周岁不满40周岁的被征地人员，可待就业后参保；参保时男年满60周

岁、女年满55周岁，且按规定一次性缴纳15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农

民，当月办理退养手续，从次月起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月发给养老

金。参保时尚未达到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农民，待其达到上

述年龄且缴纳养老保险费年限满15年时，接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和按月领

取养老金。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缴费基数的10％，一次性记入农民的基本养老

保险个人账户，其余缴费部分纳入全省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农民的

月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根据缴费基数的

不同而不同。具体计算办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二）资金筹集 



农村综合社会保险的建立需要大量的保险资金，单纯依靠农民负

担，是不现实也是不公平的。首先，应该以县为单位建立社会统筹基

金,资金来源主要是通过村级集体经济提取部分土地补偿金和村办企业

收入，用作农村综合社会保险基金。其次，从集体土地征用补偿费拨出

一部分作为农村综合社会保险资金。随着福建省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

快，越来越多的郊区土地被征用。而被征用土地的农民从中得到的土地

征用安置补偿费极其有限，绝大部分的补偿费为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和政府及各部门所得。因此，从集体土地征用补偿费

中拨出一部分作为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必须的。最

后，国家财政也要拿出一部分。中国的原始积累，农民做出过巨大的贡

献，他们同城市职工一样，也在为国家为社会创造价值，国家同样需要

一定的返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农村综合社会保险的“社会”性

质，才能尽快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而且，在农村综合社

会保险中注入一块社会统筹部分，有两大好处：一是使城乡社会保障运

行机制具有某些共同点，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与城市自然接轨，为实现

城乡一体化的平稳过渡创造条件；二是体现了保险的社会化原则，增强

了互助互济功能，真正保护需要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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